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鹍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1 年 4 月 6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2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

反诉情况：公司已提起反诉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彭建川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李燕、北京京佐律师事务所  

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融创智合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王琳琳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李燕、北京京佐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鹍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马旭阳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吴丹、邓继军、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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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彭建川、北京融创智合科技有限公司与鹍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

发生合同纠纷，申请人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请求冻结被申请

人鹍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 8030200 元。彭建川为鹍骐科技（北

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股东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继续履行相关合同；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款 565.4 万元及延迟履行金、173.08 万元违约金、

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的律师费损失 64.54 万元，合计总金额暂为 803.02 万元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针对本案鹍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已提出反诉申请且北京市丰台区人

民法院已受理。 

本案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再次进行了开庭审理，目前本案正在审理中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目前经营正常，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该合同纠纷

并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，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合同纠纷诉讼，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资金 803.02 万元，公司

目前其他账户资金运转正常，同时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的预案准备工作，不会对公

司的资金运转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由于存在上述未决诉讼，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因诉讼无实质性进展无法判断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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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处理的影响，公司未能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。根

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

公司股票将被终止挂牌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20）京 0106 财保 685 号 

 

 

鹍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7 月 1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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